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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廣告。」旨在確保藥物廣告之真實，維護國民健康，其規定藥商刊播

藥物廣告前應申請衛生主管機關核准，係為專一事權，使其就藥物之功

能、廣告之內容、及對市場之影響等情事，依一定程序為專業客觀之審

查，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與憲法第十一條保障人民言論自由及第十

五條保障人民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權之意旨尚屬相符。又藥事法施行

細則第四十七條第二款規定：藥物廣告之內容，利用容器包裝換獎或使

用獎勵方法，有助長濫用藥物之虞者，主管機關應予刪除或不予核准，

係依藥事法第一百零五條之授權，為執行同法第六十六條有關事項而

為具體之規定，符合立法意旨，並未逾越母法之授權範圍，亦未對人民

之自由權利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與憲法亦無牴觸。惟廣告係在提供資

訊，而社會對商業訊息之自由流通亦有重大利益，故關於藥物廣告須先

經核准之事項、內容及範圍等，應由主管機關衡酌規範之必要性，依比

例原則隨時檢討修正，併此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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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文】

所得稅法有關個人綜合所得稅「免稅額」之規定，其目的在以稅捐

之優惠使納稅義務人對特定親屬或家屬盡其法定扶養義務。同法第十

七條第一項第一款第四目規定：「納稅義務人其他親屬或家屬，合於民

法第一千一百十四條第四款及第一千一百二十三條第三項之規定，未滿

二十歲或滿六十歲以上無謀生能力，確係受納稅義務人扶養者」，得於

申報所得稅時按受扶養之人數減除免稅額，固須以納稅義務人與受扶

養人同居一家為要件，惟家者，以永久共同生活之目的而同居為要件，

納稅義務人與受扶養人是否為家長家屬，應取決於其有無共同生活之

客觀事實，而不應以是否登記同一戶籍為唯一認定標準。所得稅法施行

細則第二十一條之二規定：「本法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一款第四目關於減

除扶養親屬免稅額之規定，其為納稅義務人之其他親屬或家屬者，應

以與納稅義務人或其配偶同一戶籍，且確係受納稅義務人扶養者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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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應以與納稅義務人或其配偶「同一戶籍」為要件，限縮母法之適用，

有違憲法第十九條租稅法律主義，其與上開解釋意旨不符部分應不予援

用。

【解釋理由書】

憲法第十九條規定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係指稅捐主體、稅

捐客體、稅基及稅率等稅捐構成要件，均應以法律明定之。主管機關基

於法律概括授權而訂定之施行細則，僅得就實施母法有關之事項予以

規範納稅義務及其要件不得另為增減或創設。所得稅法有關個人綜合

所得稅「免稅額」之規定，其目的在使納稅義務人對特定親屬或家屬善

盡其法定扶養義務，此亦為盡此扶養義務之納稅義務人應享之優惠，

若施行細則得任意增減「免稅額」之要件，即與租稅法律主義之意旨不

符。

所得稅法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一款第四目規定：「納稅義務人其他親

屬或家屬，合於民法第一千一百十四條第四款及第一千一百二十三條第

三項之規定，未滿二十歲或滿六十歲以上無謀生能力，確係受納稅義務

人扶養者」，得於申報所得稅時按受扶養之人數減除免稅額，明示此

項免稅額之享有，無論受扶養者為其他親屬或家屬，除確係受納稅義

務人扶養外，尚須符合民法第一千一百十四條第四款及第一千百二十三

條第三項之規定，即以具備家長家屬關係為要件。所謂家，民法上係採

實質要件主義，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而同居一家為其認定標準，非必

以登記同一戶籍者為限。戶籍法第四條雖規定，凡在一家共同生活者為

一戶，惟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之家長家屬，有時未必登記為一戶，如

警察人員，其戶籍必須設於服務地區（財政部六十九年四月二日臺財稅

第三二六三一號函），即其一例。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二十一條之二規

定：「本法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一款第四目關於減除扶養親屬免稅額之規

定，其為納稅義務人之其他親屬或家屬者，應以與納稅義務人或其配

偶同一戶籍，且確係受納稅義務人扶養者為限」，其「應以與納稅義務

人或其配偶同一戶籍」為唯一之認定標準，使納稅義務人不得舉證證



‧385‧

明受扶養人確為與其共同生活之家屬，限縮母法之適用，有違首開憲法

第十九條租稅法律主義之意旨，此不符部分應不予援用。

釋字第四一六號解釋（85.12.6.）

【解釋文】

最高法院七十一年台上字第三一四號判例所稱：「當事人依民事訴

訟法第四百六十八條規定以第二審判決有不適用法規或適用法規不當

為上訴理由時，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有具體之指摘，並揭示該法規之

條項或其內容，若係成文法以外之法則，應揭示該法則之旨趣，倘為司

法院解釋或本院之判例，則應揭示該判解之字號或其內容，如依民事訴

訟法第四百六十九條所列各款事由提起第三審上訴者，其上訴狀或理

由書應揭示合於該條款之事實，上訴狀或理由書如未依此項方法表明

者，即難認為已對第二審判決之違背法令有具體之指摘，其上訴自難認

為合法。」係基於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七十條第二項、第四百七十六條規

定之意旨，就條文之適用，所為文義之闡析及就判決違背法令具體表明

方法之說明，並未增加法律所未規定之限制，無礙人民訴訟權之正當

行使，與憲法尚無牴觸。

【解釋理由書】

按憲法第十六條所謂人民有訴訟之權，乃人民司法上之受益權，

指人民於其權利受侵害時，有提起訴訟之權利，法院亦有依法審判之

義務而言，迭經本院釋字第一五四號、第一六○號、第一七九號解釋理

由釋明在案。惟此項權利應如何行使，憲法並未設有明文，自得由立法

機關衡量訴訟事件之性質，為合理之規定。民事訴訟法第四百六十七

條就第三審法院之審判，定為法律審，規定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非以

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同法第四百七十條第一項及第二項復規

定提起上訴，應以上訴狀提出於原第二審法院為之，上訴狀內應表明上

訴理由。同法第四百七十一條第一項並規定：「上訴狀內未表明上訴理

由者，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後二十日內，提出理由書於原第二審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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